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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及說明會辦理依據

◼ 法令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 公開展覽時間

115年3月9日至115年4月7日，共30日

◼ 公開展覽內容張貼地點

(一)花蓮縣政府建設處公告欄

(二)花蓮縣花蓮市公所公告欄

(三)花蓮縣新城鄉公所公告欄

(四)花蓮縣政府建設處網頁

本府辦理「擬定細部計畫案」公開展覽
公告文

本府辦理「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案」公開展覽
公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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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意見表填寫方式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

地址：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聯絡資料(必填)

範例

位置(必填)

1

2

123、456

嘉新

由於… 建議…

陳大文

0123456789

OO縣OO市OO區OO路OO段OO號OOOOOO

115 O OO

陳情資料(必填)

陳大文

◼ 如有意見，請依格式填妥意見
表，包括聯絡資料、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建議事項等，並附
示意(位置)圖。

◼ 現場繳交、郵寄受理單位

2

1

◼ 聯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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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填寫及繳回

◼ 為統計本案民眾參加整體開發的意願，請踴躍填寫並繳回問卷。

◼ 問卷非整體開發同意書，僅供後續規劃及審議參考，不會做其他用途使用，請放心填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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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時程
◼ 目前為辦理「都市計畫公開展覽」階段

草
案
擬
定

109/12/29

公開徵求意見座談會
110/10/6

陳情人得列席會議

先期規劃說明會

115年

受理民眾陳情意見

正在辦理階段

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大會

116年
花蓮縣政府核定

細部計畫案 都市更新先期規劃案 年期

花蓮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小組

規

劃
階

段
（
本

計
畫

）

開
發
階
段

開
發
作
業

一般徵收及撥用市地重劃 都市更新

公告、發布實施

公開展覽階段
都
市

計
畫
法

定
程
序

整體開發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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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計畫位置及發展現況

貳、
劃定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更新地區
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參、
擬定花蓮(嘉新村附近地區) 
細部計畫案

CONTENTS



計畫位置及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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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區位及範圍 計畫位置及發展現況

美

崙

溪

新城鄉

吉安鄉

往七星潭

往沙婆礑山

往水源村

往壽豐

往蘇澳

計畫位置

花蓮縣

花蓮市

新城鄉

吉安鄉

現行計畫示意圖

區塊A

區塊B

區塊C

區塊D

台電花東供
電營運處

花蓮
都市計畫

◼ 計畫區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
◼ 計畫範圍西臨美崙溪，東至私立海星高中，南側緊鄰台電花東供電營運處
◼ 都市計畫 : 變更花蓮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 現行分區 : 住宅區(更新地區)

◼ 計畫面積 : 約7.29公頃



壹
9

土地使用現況

2

3

1

嘉北二街9巷

嘉北二街3巷

嘉北二街1巷

5

7

4

6

嘉北二街9巷

嘉北二街7巷

嘉北二街6巷

嘉北二街7巷

◼ 區塊A建物老舊且密集，道路狹小，整體防災機能不足，應辦理都市更新

現況航照圖

2
7

3

1

6

5

4

區塊A

A

嘉新社區
公園

私立海星
高中

東龍
汽車

涼亭

7-ELEVEN

計畫位置及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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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塊B、C建物密集且道路狹小，有礙逃生及救災車輛通行，應辦理都市更新

現況航照圖

區塊B

區塊C

B

C

7-ELEVEN

嘉新社區
活動中心

台電花東供
電營運處

美崙溪

土地使用現況 計畫位置及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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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航照圖

區塊D

D
台電花東供
電營運處

金彩玫瑰石
博物館

鴻昌汽車
商行

◼ 區塊D閒置土地較多，現況建物老舊，道路狹小

土地使用現況 計畫位置及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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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管理者

依公私有

土地權屬分布情形
權屬(管理機關) 面積

(公頃)
比例
(%)

公
有

中
華
民
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3.34 46.00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臺東農場

0.71 9.74

原住民族委員會 0.14 1.97

花蓮縣新城鄉公所 0.04 0.57

花蓮縣政府 0.04 0.50

交通部公路總局 0.02 0.25

花蓮市(花蓮縣花蓮市公所) 0.00 0.05

私
有

公
營
事
業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0.32 4.36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0.27 3.78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0.01 0.15

私有 2.37 32.64

合計 7.25 100

46.00%
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

9.74%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臺東農場

32.64%
私有

土地權屬示意圖
(依管理者)

11.62% 
其他

59.08%
公有(7名)

8.29%
公營事業

(3名)

32.64%
私有(95名)

◼ 計畫區共535筆土地，323筆有租占用情形。
◼ 土地所有權人共 105名。

區塊B
公有:59.36%
私有:40.64%

區塊A
公有:83.39%
私有:16.61%

區塊C
公有:80.70%
私有:19.30%

區塊D
公有:47.56%
私有:52.44%

計畫位置及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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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A

區塊B

區塊C 區塊D

淹水潛勢示意圖

災害潛勢相關議題

淹水潛勢

1. 計畫區東側及南側為主要淹水潛勢範圍

2. 區內淹水深度約0.3~2.0公尺

✓ 後續將劃設公園及滯洪設施因應

活動斷層

1. 米崙斷層為活躍之活動斷層

2. 區塊D鄰近米崙斷層約108公尺

3. 計畫區建物大多興建近50年，防災機能

存疑。

✓ 後續應辦理都市更新重建地區

◼ 災害潛勢分別有淹水及斷層，說明如下：

計畫位置及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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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限建相關議題

戰備跑道轉接面禁限建範圍

主跑道水平面禁限建範圍

主跑道進場面禁限建範圍

戰備跑道轉接面建築限高(m)

主跑道水平面建築限高(m)

主跑道進場面建築限高(m)

圖例

計畫範圍線 飛航限建高度示意圖

依據《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制建
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度管理辦法》，區內建築
物限高如下：

1) 藍色範圍限高約6~14m (1層至4層)

2) 粉紅色範圍限高約40~60m (9層至18層)

3) 綠色範圍限高約60m (18層)

✓ 限高最嚴重之地區後續將劃設為公共設施

✓ 因高度限制導致無法完整使用容積者，可依
《花蓮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要點》
申請容積移轉。

◼ 計畫區位於「限制建築地區」範圍內，區內建
物高度受《民用航空法》及相關規定限制。

建築限高

花蓮航空站

計畫位置及發展現況



劃定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更新地區
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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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及辦理重點

1. 現況建物及設施多已老舊寙陋，另有道
路狹小、公共設施及防災機能不足等問
題，亟待改善。

2. 經主要計畫指定本計畫區為都市更新地
區，且迄今逾13年未訂定都市更新計畫。

法令依據

訂定更新計畫緣起

一、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二、擬定都市更新計畫

辦理重點

都市更新條例第6條、第9條

更新地區範圍

包括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段57-8地號等535筆土
地，面積共計7.29公頃，詳如右圖。

劃定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更新地區
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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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再發展概要

美崙溪

台電花東供電
營運處

嘉 新 路

私立海星
高中

都市更新作業流程

土地利用計畫構想

1. 建議採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方式重建

2. 妥善規劃空間配置及交通系統

3. 採用符合耐震與防災標準之工法與建材

4. 後續應依循飛航限建相關規定辦理開發

劃定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更新地區
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預計期程
12個月

目前辦理階段

預計期程
40個月

事業計畫階段

權利變換階段

開發階段

更新地區劃定

都市更新計畫

1.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2.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建照申請

施工作業

3. 權利變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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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再發展概要

公共設施改善構想

1. 開放空間集中留設

2. 以人行步道串聯公共設施及開放空間

3. 實際開發時，建議一併布設公共設施

交通運輸系統構想

1. 以順暢連接區外計畫道路為原則，妥善
規劃區內道路系統

2. 適度留設退縮空間

依循細部計畫規劃之都市防災計畫

防救災計畫構想

都市設計原則

開發計畫送經花蓮縣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
許可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者，依相關規定得獎
勵容積

劃定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更新地區
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適度留設退縮空間

開放空間示意圖

退縮空間示意圖

細部計畫
都市防災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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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再發展概要

開發方式

1.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規定，以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方式重建。

2. 辦理都市更新時，得依土地整合情形，自行
框選更新地區內規模不小於1,000m²之住宅
區辦理。

3. 開發範圍應包括基地面前道路及其對外連接
之計畫道路，以確保可對外通行。

其他事項

1. 為保留計畫推動彈性，後續開發不限於以都
市更新方式推動。

2. 實際開發前，應由本府先行擬定完善之拆遷
補償計畫及安置計畫。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分配示意圖

土地所有權人X

建物所有權人

A

D
E

B

換變利權

A

B

D
E

實施者

C

劃定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更新地區
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A、B
、C
、D E

、

施實
者

、



擬定花蓮(嘉新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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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及目標

目標一：地區重建，改善整體環境

目標二：因應環境敏感區，擬定對策

目標三：規劃開放空間及步行環境

目標四：結合公私有地，多元開發

1. 現況建物及設施多已老舊寙陋，另有道
路狹小、公共設施及防災機能不足等問
題，亟待改善。

2. 經主要計畫指定本計畫區應另擬細部計
畫，迄今逾37年未擬定細部計畫。

法令依據

擬定更新計畫緣起

都市計畫法第17條、第22條

計畫目標

擬定花蓮(嘉新村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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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崙

溪

金彩玫瑰石
博物館

嘉新社區活
動中心

台電花東供電
營運處

嘉新社區公
園

私立海星高中

•因應區內滯洪需求
•提供居民遊憩空間

規劃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因應區內滯洪需求
•提供居民遊憩空間
•營造地區綠色節點

規劃綠地用地

變
•隔離鄰避設施(變電站)

規劃公園用地(綠帶)

美

崙

溪

•串聯綠色開放空間
•營造生態跳島

規劃綠地用地

連接計畫區
北側與台9線

土地使用規劃構想

•因應最嚴格建築限高
•提供居民遊憩空間
•串聯現有社區公園

規劃公園用地

•因應較寬鬆建築限高
•規劃適度容積獎勵
•興建高層機能住宅

規劃住宅區(大樓為主)

規劃住宅區(透天為主)

•因應次嚴格建築限高
•規劃低層生態住宅

拓寬區內道路

路口順暢對接

路口順暢對接

溪畔劃設景觀道路

•依相關法令規定劃設

規劃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台電花東供電
營運處

嘉新社區公
園

私立海星高中

美

崙

溪
•因應區內滯洪需求
•提供居民遊憩空間

規劃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因應區內滯洪需求
•提供居民遊憩空間
•營造地區綠色節點

規劃綠地用地

•串聯綠色開放空間
•營造生態跳島

規劃綠地用地
(溪畔景觀道路)

•因應最嚴格建築限高
•提供居民遊憩空間
•串聯現有社區公園

規劃公園用地

美

崙

溪

變

•依相關法令規定劃設

規劃社會福利用地

•隔離鄰避設施(變電站)

規劃公園用地(綠帶)

規劃住宅區(較低層)

•因應次嚴格建築限高
•規劃低層生態住宅

•因應較寬鬆建築限高
•規劃適度容積獎勵
•興建高層機能住宅

規劃住宅區(較高層)

擬定花蓮(嘉新村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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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計畫

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面積

(公頃)
比例
(%)

土地使
用分區

住宅區 4.37 60.00

小計 4.37 60.00

公共設
施用地

公園用地 0.51 6.96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0.23 3.15

綠地用地 0.39 5.42

社會福利設施
用地

0.18 2.49

道路用地 1.60 21.98

小計 2.91 40.00

總計 7.29 100.00

擬定細部計畫示意圖

◼ 計畫年期:125
◼ 計畫人口:1,600
◼ 依主要計畫指導，細部計畫劃設公共設施

用地40% 。

擬定花蓮(嘉新村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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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徵收或撥用

開發目的：減輕其他開發方式之負擔

範圍框選：框選大型公共設施用地

開發方式及分期分區計畫

重劃區
(北側)

重劃區
(南側)

各開發區範圍示意圖

◼ 後續將採3種開發方式，並採分期分區辦理：

市地重劃 (優先發展)

開發目的：快速取得安置用地，以安置受影響之居民
範圍框選：框選私有地及閒置用地較多之範圍

都市更新 (後期發展)

開發目的：重建老舊既成區
範圍框選：框選公有地及危老建物較多之範圍

閒置用地較多閒置用地較多

道路狹小建物老舊

順序
開發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

徵收或
撥用

徵收或
撥用

徵收或
撥用

徵收或
撥用

擬定花蓮(嘉新村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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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 附帶條件內容

附一 附帶條件一 應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
開發，並應俟整體開發完成
法定程序後始得發照建築。

附二 附帶條件二 1. 應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
整體開發，並應俟整體
開發完成法定程序後始
得發照建築。

2. 開發單位得自行框選辦
理都市更新範圍，以至
少框選面積1,000平方公
尺以上為原則，並應包
括基地面前道路及其對
外連接之計畫道路，以
確保對外通行。

開發方式及分期分區計畫

附帶條件規定

基於開發方式及分期分區計畫，本細部計
畫訂定附帶條件規定如下：

住
(附二)

住
(附二)

住
(附二)

住
(附二)

住
(附二)

住(附二)

住(附二)

住
(附二)

住
(附二) 住

(附二)

住
(附一)

住
(附一)

住
(附一)

住
(附一)

綠
(附一)

住
(附一)

擬定花蓮(嘉新村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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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分區計畫

計畫期程綜整表

項目/年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細部計畫
發布實施

都市更新計畫
發布實施

開
發
作
業

一般徵收

市地重劃

都市更新

安置
作業

安置住宅
興闢

◼ 計畫目標年為125年
◼ 細部計畫及都市更新計畫預計於116年審竣，公告發布實施
◼ 預計117年後啟動各開發案及安置作業

僅供參考，實際期程視審議及作業進度為準

擬定花蓮(嘉新村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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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住宅區* 60 200
公園用地 15 45

公園兼兒童遊樂
場用地

15 45

*註：住宅區開闢社會福利設施且做為人口安置使
用時，容積率得為400％。

土地使用強度

1. 各使用分區，建蔽率及容積不得大於下
表規定：

2. 本計畫區因飛航管制，各樓高度以3.5
公尺為限。

3. 假如因為飛航管制高度致容積未能完全
利用者，其差額容積得辦理容積移轉。

擬定花蓮(嘉新村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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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1. 整體開發區及1,000m²以上基地由低使
用強度變更為高使用強度之整體開發區，
應依規定退縮。

2. 依規定退縮者，無須再留設騎樓。

3. 計畫區內各使用分區之退縮規定詳如下
表：

使用分區 退縮規定

住宅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m建築
(如屬角地且兩面道路寬度不一
時，應以較寬道路為退縮面，
而兩面道路寬度相同者，擇一
退縮。)

公共設施
用地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5m建築，
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
應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3m。

圖例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及
公用事業用地退縮線

住宅區退縮線

計畫範圍線

退縮建築

擬定花蓮(嘉新村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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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及財務計畫

公共設施
項目

計畫面
積(公
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單位
預計完成期

限(年)
經費來源

市
地
重
劃

都
市
更
新

一
般
徵
收

公
有
地
撥
用

地上物補
償費

整地 工程費 合計

公園用地 0.51 - - v v 4,214 102 1,326 5,642 花蓮縣政府
或花蓮市公

所

115-125

逐年編列預
算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
用地

0.23 - - v v 1,584 46 598 2,228

綠地用地 0.39 v - v v 829 79 308 1,216

道路用地 1.60 v v - - 10,830 320 3,748 14,898 花蓮縣政府、
都市更新會、
市地重劃會

都市更新會
或市地重劃
會籌措

合計 2.91 - - - - 18,559 583 6,43 25,585 - -

⚫ 表內面積應以實際測量分割為準。

⚫ 表內開發費用應以開發當期價格為準。

◼ 參酌近期花蓮公共設施興闢費用，推估本案興闢費用約2.56億元。

後續實際開發前，本府將擬定補償及安置計畫，妥善安置受影響之人口。

後續應辦或應表明事項

擬定花蓮(嘉新村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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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方式

花蓮縣政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

地址：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聯絡資料(必填)

範例

位置(擇一填寫)

1

2

123、456

嘉新

由於… 建議…

陳大文

0123456789

OO縣OO市OO區OO路OO段OO號OOOOOO

115 O OO

陳情資料(必填)

陳大文

◼ 如有意見，請依格式填妥意見
表，包括聯絡資料、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建議事項等，並附
示意(位置)圖。

◼ 現場繳交、郵寄受理單位

2

1

◼ 聯絡電話



花 蓮 縣 政 府

簡報結束，感謝聆聽


